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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和解，但近年来主张构建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实

践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案外和解。在这一背景下，从概念出发，结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从必要性角度对构

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进行论证，并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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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诉讼和解概念

行政诉讼和解是指“双方当事人于诉讼系属中，就诉讼标的

权利义务关系，互相让步达成协议，以终结诉讼程序为目的之行

为”。一般认为，其具有以下特征：（1）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进行的；

（2）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自主协商

达成合意；（3）经法官确认后记入笔录或依协议做出裁判；（4）目

的在于解决纠纷，终结诉讼。

二、建立诉讼和解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一）实现诉讼经济

诉讼经济指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尽量减少人力、物力和时间

的耗费，以最低的诉讼成本取得最大的法律效益，实现诉讼目

的。在诉讼量不断攀升的现代社会，法院和当事人负担日益加

重，如何谋求以最少之人力、物力、时间解决纷争，成为诉讼制度

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行政诉讼和解对于简化诉讼程序，

简化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都起着重要作用。
（二）规范和解行为

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案外和解”，由于缺少法律的规定，没有

相关程序规范，这种异化了的解决纠纷方式便为被告威逼利诱

原告和法院的“和稀泥”提供了空间，造成和解协议难以履行，不

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此外，为了避免“败诉”，行政机关往往采

用各种手段威胁原告撤诉或者无原则地向原告让步。原告在实

体上处于劣势地位，为了避免赢了官司，日后将面临打击报复，

只能接受被告提出的“和解条件”。但是，现行法上又规定，对于

原告撤诉的案件，再次以同一事实理由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
因为案外和解没有现行法的保护，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

有法律效力，一旦原告撤诉，行政机关又不履行和解协议，相对

人既无权对抗行政机关，又不能请求司法救济。
（三）满足构建和谐社会之需

单纯的裁判解决方式只强调法官行使职权解决争议，不能

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往往不仅不能达到息讼和化解纠纷

的目的，还可能激化和加深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解是以当事人

都能接受、都同意的方式解决争议。“优于判决之处体现在，它不

仅解决了纠纷，更消除了双方当事人思想上的障碍———可以缓

解人民群众与行政主体的对立情绪”，减少社会矛盾和对抗，有

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建立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一）规范行政诉讼和解的适用范围

行政诉讼的被告是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代表公共利

益，在行政诉讼中有可能出现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便需要

对行政诉讼和解的范围作适度的限制。一个总的前提标准是，行

政主体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享有一定的自主“处分权”，能够回应

原告的请求。笔者认为，行政诉讼中和解制度可限定在行政裁决

案件、行政合同案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行为以及行政主体怠

于行使法律职权的行为。
（二）明确行政诉讼和解的要件

笔者认为，和解是当事人的行为，可以参照台湾立法例，只

要法院事后依据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制作正式的和解协议并向当

事人送达，就表明法院己经审查并且同意，无再作决定的必要。
形式要件包括以下内容：（1） 和解当事人必须是诉讼双方当事

人，需有诉讼能力。（2）和解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和终结。
（3）以双方当事人申请为要件，法院对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应记录

在案。（4）和解须以书面的方式实现。（5）和解结果的拘束性。行

政诉讼和解的生效以当事人在和解笔录上签字为条件，同时，为

照顾我国诉讼习惯，在和解生效后一定期间内，当事人可以向法

院申请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和解书，和解书由法院加盖公

章，当事人自愿领取，当事人不申请制作和解书或不领取和解书

的，不影响和解的效力。这就意味着，一旦和解协议达成，双方主

体都失去了进行其他法律行为的自由，都必须受到和解协议中

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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